
慈濟大學企業進駐申請暨管理辦法 
  

113 年 9 月 11 日第 20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4 年 10 月 3 日第 2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育成微型及中小型企業或新創事業，培育創新創業能量之發展與養

成，提供軟硬體設備及各項技術之顧問諮詢服務，提升事業培育成效，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及審議單位 

一、本校由「智慧財產及產學創業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受理單

位，辦理相關行政事務。 

二、由「研究發展會議」 (以下簡稱本會議 )審議（以下簡稱事業）進

駐、延長進駐、離駐等申請案。 

三、各企業進駐、延長進駐、離駐申請案及回饋金審議，均須經本會議

審查通過辦理。 

 

第三條 本中心得協調校內外資源，提供下列服務：  

一、空間、設備之提供及行政管理之支援。 

二、技術、研發與行銷之促進、諮詢及支援。 

三、資訊情報交流與智慧財產權運用之促進及支援。 

四、商務服務與經營管理之諮詢與協助。 

五、產學人才培訓與產學合作之促進及支援。 

六、參與投資及資金籌措之諮詢與支援。 

七、其他與育成企業相關服務。 

 

第四條 進駐申請及審查： 

一、申請資格：應符合下列其一資格： 

(一)規劃成立公司之新創團隊。 

(二)成立未逾 8年(含)之新創公司。 

(三)以校友、全球發展，慈濟志業相關或與本校院所系科、中心專業

相符合之產業主。 

二、申請應備文件： 

(一)申請進駐基本資料表。 

(二)營運計畫書（含電子檔）。 

(三)同意審查聲明書一份。 

(四)本中心得視情況要求申請人提供補充說明文件。 

三、進駐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企業應檢附前項申請應備文件，送交本中心進行初審。 

(二)邀請相關專家進行複審，申請人視需要得列席簡報說明。 

(三)未通過審查者，得於收到審查通知日起三個月內，以書面進行申



覆，逾期視同放棄申覆權利，半年內不得再次提出類似申請案。 

(四)通過審查者，於接獲通知後一個月內，依照決審會議結果完成簽

約流程。 

 

第五條 延駐申請進駐本中心時間以三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之，進駐期滿得

重新提出申請，其申請、審核相關作業依照本中心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一、離駐申請：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提出離駐申請： 

(一)進駐期間屆滿。 

(二)合約未到期，但該企業依其公司規劃提出離駐者。 

(三)其他特殊情事。 

二、離駐申請應備文件及程序： 

(一)離駐申請書。 

(二)進駐企應於離駐生效日起一個月內完成培育空間之回復原狀、財

產清點及款項繳清。 

 

第七條 進駐期間內，進駐企業有下列情事之一，本中心有權提前終止契約，並

通知進駐企業於終止日起一個月內無條件遷出，將培育空間及相關設備

返還校方，進駐企業並應配合辦理點交手續： 

一、經發現夾帶其他公司執行相關業務者，經調查屬實者。 

二、應繳款項逾三個月未結清。 

三、違反雙方所簽合約及本校各項規定，或屢次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 

四、進駐人員涉及違法情事或違反中華民國現行法令者。 

五、其他重大事項。 

進駐企業所衍生之各項稅捐、規費及因違反有關法令所致生之罰鍰等費

用，概由各進駐事業自行負擔。 

第八條 針對進駐人員與場所、門禁、公共設施等各管理項目，依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第九條 進駐空間提交「空間規劃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研究發展處管理。 

第十條 一、收費標準： 

 

項目 
正式進駐 

一般企業 校友企業 師生創業團隊 

進駐服務費 $700/每坪每月 $500/每坪每月 $300/每坪每月 

進駐審查費 $1,000/次 $1,000/次 0 

空間維護費 $200/月 $200/月 

第一年免收空間維護費，第二年五

折。第三年後比照一般企業進駐收

費。 

保證金 
兩個月進駐服務

費。 

兩個月進駐服務

費。 
一個月進駐服務費。 

二、特殊情事者，依委員會決議辧理。 



三、企業須依進駐的營運項目及場域空間，支付水電費。 

 

第十一條 為適度反映營運及培育成本、充實育成基礎設施，進駐企業接受本中心

輔導與協助，應對本校提出具體之回饋機制。 

經提交本會議審議核定後，明列於合約書中並完成雙方簽署。 

回饋機制範圍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款：  

一、企業於進駐期間與本校研究單位或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包括正

式聘請本校教師擔任專案諮詢顧問等），相關事項依本校「慈濟大

學產學合作辦法」及「慈濟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細則」規定辦理。 

二、因上開合作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並成功技術授權或產品上市，技術

授權金或回饋金視收益或市值另議之。 

三、企業於進駐期間或離駐後，提供本校學生工讀或實習名額。名額及

薪資由雙方另協議之。 

四、企業經由本中心或中心轉介輔導教師或諮詢專家或顧問協助，獲政

府補助，補助金額在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下者，提供補助金額不得少

於百分之三(3%)作為回饋金；補助金額在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提

供補助金額不得少於百分之五(5%)作為回饋金。 

五、依據企業營業額提撥回饋金，回饋金比例依雙方合議於合約載明。 

六、其他符合回饋範圍之項目。 

 

第十二條 進駐企業如有違約情事或發生爭議，應依公平誠信原則先以協商方式尋

求解決。無法取得共識，依循合約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